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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民族主义的自然法学

 两战之间法国自然法学的衰落

朱明哲*

摘 要 1920年到1940年之间法国自然法学衰落的原因在于民族主义在法国的兴起。

假定存在普世性理想法的自然法学和各群体特殊性和自主性的民族主义在理论上无法调和的

主张。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为了重建欧洲秩序、维护和平而签订的一系列条约强调了少数民

族的自决权和民族-国家-主权的一体性,“民族”因而成了国际条约法体系中的核心概念。

此时的国际法学正好处于实证主义确立支配地位的时点,学者倾向于被动地接受实证国际法

为他们提供的词汇。经由国际法学,法学界整体开始使用这种强调民族的特殊性、而非普遍的

人性的语言。与此同时,作为政治活动的民族主义也对法学产生重大冲击。“法兰西行动”在

其间作用巨大。该组织与教廷的纠纷促使天主教法学家让学术立场服从政治需要,极右派在

法学院学生中煽动的两次学潮也深刻影响了法学院的人事和教学。

关 键 词 民族主义 自然法学 法国 世界大战 法兰西行动

导 论

法律学说的内容不一定是政治性的,但政治风潮却难免通过影响法学家而在某种程度上

决定学说的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自然法发展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观察的范本。人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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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自然法曾在19世纪末“重生”于欧洲,〔1〕又有论者言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自然法的“复
兴”。〔2〕重生也好,复兴也罢,自然法于学术界两次出场之间必然有一段时间的沉寂,否则无

以言“复兴”。为了书写更完整的自然法学史,除了探讨一次又一次的自然法复兴的缘起,我们

也需要了解复兴之后的自然法如何丧失吸引力。有鉴于此,本文把目光投向19世纪末的重生

和二战后复兴之间一段自然法退居幕后的时间,以法国自然法学说的发展为例,试图从学说史

的角度解释自然法这一次退场。而且,本文会把学说的发展置于其时代政治生活背景之下,从
而丰富关于政治运动与学术发展之间关系的讨论。

自然法1880年左右复兴于法国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一是为了限制随着共和国建立

之代议制民主而扩张的立法权,二是为了改变对民法典过分自由主义的解释以缓解工业

发展带来的贫富分化问题、避免社会革命。所以从内容上看,19世纪复兴了的自然法一

方面主张通过回归正义理念可以让法律解释适应社会发展、不需要对既有立法进行大的

修改;另一方面则悄然用强调个人的社会经济状况的思维代替了把个人作为抽象理性主

体考虑的自由主义-重商主义哲学。〔3〕第一次世界大战打断了对国内经济社会问题的

思考,并把法学家的目光拉向了国际局势。1914—1918年期间,法国法学家竟然把对自

然法的忠诚看作爱国主义的一部分,法国俨然成了普世理想法的捍卫者,对抗德国惟实

力是问的现实主义。〔4〕

然而“其兴也勃,其亡也忽”。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岁月是人类历史上重要的分水岭。虽

然许多历史研究都把历史的转折点放在1914年,〔5〕但从1918到1933年这一段相对和平的

日子恰恰是1914年所区别的两个年代之间的不同得以酝酿成型的时段。风光一时的自然法

学在1919年迅速走向没落,其中缘由,不可不察。对这段学说史的研究,在目力所及范围内的

国内文献尚未有涉及,而在法国学界,尽管有一些讨论两战之间学术史的研究,但却无专研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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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Cf.JosephCharmont,Larenaissancedudroitnaturel,Paris,Masson,1910;CharlesHaines,

TheRevivalofNaturalLawConcep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30;RoscoePound,“RevivalofNatural
Law”,17NotreDameLawyer,287(1942).

SeeHansKelsen,“TheNatural-LawDoctrinebeforetheTribunalofScience”,2(4)TheWestern
PoliticalQuarterly,481(1949);EdgarBodenheimer,“TheNatural-LawDoctrinebeforetheTribunalof
Science:AReplytoHansKelsen”,3(3)TheWesternPoliticalQuarterly,335(1950);HansKelsen,“A
DynamicTheoryofNaturalLaw”,16LouisianaLawReview,597(1956);AlexandreD’Entrèves,“The
CaseforNaturalLawRe-Examined”,1NaturalLawForum,5(1956);EdgarBodenheimer,“TheCasea-
gainstNaturalLawReassessed”,17(1)StanfordLawReview,39(1964).

Cf.André-JeanArnaud,Essaid’analysestructuraleducodecivilfrançais :larègledujeu
danslapaixbourgeoise,Paris,PichonetDurand-Auzias,1973.

Cf.MauriceHauriou,《Ledroitnatureletl’Allemagne》,Lecorrespondant,1918,p.913.
此处仅举两例。“年代四部曲”的作者霍布斯鲍姆主张“长19世纪”开始于18世纪末的产业-政

治双元革命,而终结于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见(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帝国的年代(1875~1914)》,贾士

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序曲”。斯塔夫里阿诺斯则认为1914年标志了1763年以来西方占据优势

地位的世界向西方的衰落过渡的时间点。见(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下),
吴象婴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页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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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法变迁者。

虽然“自然法学并非独立存在、也非依照其自身学术发展逻辑演进,而是随着政治-社会

情势不断变迁”一类的说法大体上不会有错,但我们关心的不是自然法学到底是不是因为政治

-社会的发展而改变,而是“何种政治-社会发展如何导致了自然法学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

溃败”。在讨论一个特定时代的自然法学之前,有必要先简单地提出关于自然法理论的一般特

点,否则我们很难理解具体历史条件下的心智状况和一般学术风潮对自然法学所提出的问题

和挑战。

阿列克西(RobertAlexy,1945~)在他的告别演讲中把当代的法哲学分成了实证主

义和非实证 主 义 两 种 主 要 立 场,其 标 准 乃 在 于 是 否 认 为 法 的 效 力 与 法 的 道 德 性 有 联

系。〔6〕如果置身现代关于法律效力和法律概念的讨论之内,阿列克西的分类无疑是周

延的。然而现代的讨论某种程度上肇始于分析实证主义自身的问答,最多只能追溯到第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关于法律效力的争论,而难以接续更久远一些的学术史。〔7〕职是

之故,或许更可靠的办法是从内在于法学的自然法学自身之立场出发来探讨自然法学的

特点。历史中存在的自然法学说或许真的有一些不变的宏大问题和永恒特点,然而我们

限于讨论范围,在此仍主要把考察局限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关于自然法的作品。而

在这个特定的时代,“自然法学”有两种明显的特点。
(一)讨论自然法是主张一种理想性法律秩序的存在

最早在巴黎法学院恢复“法哲学”课程的布瓦斯泰尔(AlphonseBoistel,1836~1908)曾
经把自然法定义为“从理性上看必须由外部强制予以实现的规则之加总”,“自然法因而也作为

某种类型的实证法、作为立法者必须实现的理想出现”。〔8〕他的立场在19世纪末的法国法

学界得到普遍接受。卡皮唐(HenriCapitant,1865~1937)在他《民法学导论》的第五版仍把

自然法等同于启发立法者的理想。〔9〕

(二)讨论自然法也是在捍卫法律理想的普世性

近代法哲学致力于建构一种可以和数学和物理学媲美的普世知识。〔10〕如果说19世纪

的法学家越来越少坚持自然法原则的永恒性,他们仍然坚持每一个时代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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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8〕

〔9〕

〔10〕

参见(德)罗伯特·阿列克西:“法与道德”,雷磊译,《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页5
-12。

关于二战后对法律效力问题的回答如何演变,可参见朱明哲:“三十五年来自然法讨论发展路

向”,载高鸿钧、於兴中主编:《清华法治论衡》(第23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页167。

AlphonseBarthélémyMartinBoistel,Coursélémentairededroitnaturel,ouDephilosophiedu
droitsuivantlesprincipesdeRosmini,Thorin,1870,p.4.

HenriCapitant,Introductionàl’étudedudroitcivil:notionsgénérales,Paris,A.Pédone,

1929,p.34.
Cf.MichelVilley,Laformationdelapenséejuridiquemoderne,PressesuniversitairesdeFrance,

2003,pp.467-478.并参见舒国滢:“17、18世纪欧洲自然法学说———方法、知识谱系与作用”,《比较法研究》

2014年第8期,页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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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普世理想。〔11〕在曾经用以保证自然法普世性的神意论于多元主义和怀疑论攻讦下退却

时,〔12〕人类的普遍理性成了替代性的形而上学基础。最坚定的天主教思想家惹尼(François
Gény,1861~1959)也在《自然法的世俗性》中承认:“自然法根据其存在的理由和自身目的必

须具有普世特征,方能为所有人接受而成为他们交往的圭臬。因而它必须立足于共同的基

础———自然,通过所有人都可以使用的方式加以认识———良心和理性。”〔13〕

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本已让美好年代的乐观主义、进步主义迅速灰飞烟灭———精神分析

的兴起、达达主义、浪漫主义文学才应该是20世纪初精神状态的体现,可是寻找法律理想的努

力仍然因为特殊的历史条件而在1914年以后得以存续。简单地说,让法律理想主义得以存续

的历史条件包括:①在法学界,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但是两大阵营军事实力的较量,更展现为法

国所象征的、继受自启蒙思潮的普世自然法与德国所象征的、强调力量和必要性的“现实主义

法学”之间的争斗;〔14〕②苏联革命让总体上偏向保守的法国法学家意识到,无产阶级完全可

能建立政权,所以曾经尝试社会化的自然法学忙不迭地转向反共产主义;〔15〕③强调天主教传

统、主张“回归秩序”的传统主义在面对社会意识混乱时回潮,一度世俗化、并与共和国相调和

的自然法学重新表现出保皇色彩和宗教色彩。〔16〕

然而,自然法学作为一种论说法律理想的语言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整体失势。“欧洲的灯

火灭了。我们有生之年都无法见到它们再亮起来。”〔17〕时任英国外交大臣的格雷勋爵

(EdwardGray,1862~1933)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便看着窗外的伦敦灯火发出了以上叹

息。此后,自然法所代表的理想主义和普世主义仍在法学讨论中勉力支撑了数年。形式化的

法律技术取代了社会正义,成了法学界面对社会经济挑战的回应。〔18〕除了伴随技术的依赖

而产生的对法哲学的冷淡情绪外,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学术语言则让自然法学的不景气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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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2〕

〔13〕

〔14〕

〔15〕

〔16〕

〔17〕

〔18〕

AmbroiseColinetHenriCapitant,Coursélémentairededroitcivilfrançais.Tome1er,Paris,

Dalloz,1930,p.4;ÉdmondColmetdeSanterre,Manuelélémentairededroitcivil,Paris,E.Plon,Nourrit
etCie,1895,p.3.

Cf.AlainSériaux,《Loinaturelle,droitnaturel,droitpositif》,Raisonspolitiques,4,2001,pp.
147-155.

FrançoisGény,《Lalaïcitédudroitnaturel》,Archivesdephilosophiedudroitetdelasociologie
juridique,3-4,1933,pp.7-27.

Cf.MingzheZhu,Ledroitnatureldansladoctrinecivilistede1880à1940,Thèsededoctorat,

SciencesPo.,Paris,2015Ch.5.
Ibid.Ch.7.
Cf.ValeriaGalimi,《Culturefascisteetdroitàlaguerre》,Milneufcent.Revued’histoireintel-

lectuelle,23-1,2005,pp.167-182.
EdwardGrey,Twenty-FiveYears,1892-1916,FrederickA.Stokescompany,1925,p.20.
Cf.Étienne-Ernest-HippolytePerreau,《Techniquedelajurisprudencepourlatransformationdu

droitprivé》,Revuetrimestriellededroitcivil,11,1912,pp.609-665;Étienne-Ernest-HippolytePer-
reau,《LeconflitduDroitnatureletdelaloipositive》,Revuegénéraledudroit,delalégislationetdelaju-
risprudenceenFranceetàl’étranger,49,1925,pp.27-29;FrédéricAudrenetJean-LouisHalpérin,La
culturejuridiquefrançaise.Entremythesetréalités(XIXe-XXesiècles),Paris,CNRS,2013,p.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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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理成章。1933年的莱比锡德意志法学家大会似乎是另一个分水岭。在人类又一次陷入世

界性冲突的泥淖的那一刻,自然法的复活还是伴随着法学的美好年代结束了。

自然法学之所以失势,其实是因为普世主义的野心在民族主义的挑战面前一败涂地。两

次世界大战之间占主导性的心态,除了理想主义的衰落、虚无主义以外,还有急剧扩张的特殊

主义意识:每个民族都是不同的,民族之间的差异性应该得到优先对待。民族主义思潮当然由

种种各不相同的主张组成。在1919—1924年间执政的“国民共和阵线”(Blocrépublicainna-

tional),便联合了从中间派到极右派等多个政治派别。他们的局限和优点同样明显:“民族主

义最多不过是几种理解和服务于民族利益的方式之一。人们混同了国民阵线和民族本身。所

有那些不和国民阵线站在一起的人都站在民族的对立面。工人国际法国分部就是一个例子,

既然它并不在国民阵线之中,那么它就仅仅因为这个事实而背叛了民族共同体。”〔19〕但上述

各种主张之间的共性却也明显,它们都倾向于合理化各种通过纯粹偶然因素界定的群体。对

特殊性的珍视就这样取代了普遍性之梦:“人们把民族想象为有限的事物,因为即便是最大的

民族,就算他们或许涵盖了十亿个活生生的人,他们终归有一个边界,哪怕这个边界是可变的。

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会把自己想象为全人类。”〔20〕对全人类的想象恰恰是自然法两大支柱特征

之一。

在“两战之间的民族主义思潮导致了普世自然法的衰落”这种过简化的命题背后,其

实隐藏了学说史上的渐进过程,而我们关心的正是这个过程。实际上,民族主义与自然

法的交汇有一前提,那就是把“民族”从一个政治概念变成法律概念。这一转变能够实

现,恰恰因为当时法学自身对法律技术的依赖和对规范本身反思不足。特别是在国际法

领域,学者们主张他们的建构完全是技术性的,独立于政治倾向和意志,因而是所有国际

法上的主体都能接受的。〔21〕也恰恰是当法律实证主义在国际法学大获全胜之时,一个

由该领域教师、法律顾问和高级外交官组成的专家共同体出现了。〔22〕专家们对中立性

的追求让他们不加反思地维系于当时的国际体系,换言之,一个由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所缔结的条约建立的新国际秩序。国际公法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一直有个相对独立的根

基:一个是 具 有 强 烈 价 值 色 彩 的“文 明 国 家”说,另 一 个 则 是 否 认 价 值 判 断 的 实 证 主

义。〔23〕如果说一战前的国际法学仍因为与条约的具体内容保持一定的距离而得以保存

文明国家说的话,一战后的国际法学则因为法律实证主义的极大发展而彻底抛弃了对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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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20〕

〔21〕

〔22〕

〔23〕

RenéRémond,LesDroitesenFrance,Paris,Aubier-Montaigne,1992,p.184.
BenedictR.O’GAnderson,ImaginedCommunities:ReflectionsontheOriginandSpreadof

Nationalism,Verso,2006,p.7.译文参考了吴叡人先生的译本,见(英)本尼迪克·安德森:《想象的共同

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页6。

GuillaumeSacristeandAntoineVauchez,“TheForceofInternationalLaw:Lawyers’Diplomacy
ontheInternationalSceneinthe1920s”,32(1)Law &SocialInquiry,83(2007).

Cf.EmmanuelleJouannet,《Regardssurunsièclededoctrinefrançaisedudroitinternational》,

Annuairefrançaisdedroitinternational,46-1,2000,pp.1-57.
参见赖骏楠:《国际法与晚清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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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进行反思批判的功能,条约的措辞、术语也自然而然地宰制了国际法学。

此时,作为政治运动的民族主义也在法国兴起。莫拉斯(CharlesMaurras,1868~1952)

所领导的“法兰西行动”(l’Actionfrançaise),融合了保皇主义、民族主义、反犹主义和天主教

等各因素,成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力量。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仍然支持自然法的法学家正好

往往也是天主教徒,并涉入法国思想界的传统主义回潮之倾向,他们也总是和保皇主义、反犹

主义相连。所以,对于仍然抱持普世主义的法学家而言,要么坚持与民族主义划清界限,并因

而成为这一政治活动的敌人,要么接受民族主义而压抑或彻底放弃普世主义。是在如此意义

上,学说的发展最终无法彻底与政治脱钩。而成为民族主义运动的敌人,所付出的不仅是政治

上的代价,也有科学上的代价,稍后将予以介绍的“塞尔事件”和“耶慈事件”就是明证。

接下来的部分将首先剖析,以“民族”为核心概念的国际法学说如何脱胎于一战后的条约

语言。然后,我们将呈现形成于国际法学的语言如何通过在法学家群体内部的交流和酝酿而

成为各法学领域都使用的语言,并最终替代了自然法赖以自我表达的一套普世主义语言。但

民族主义首先并非一场学术运动,而是政治运动。所以我们也必须考查作为政治运动的民族

主义对科学研究产生的直接影响。

一、民族主义法律语言在国际法中的形成

对于20世纪初的法学家来说,法学方法革新的浪潮已经过去,他们重新成了实证法谦逊

的解释者。因此,法学家往往使用现行法所使用的词汇和概念。新国际秩序赖以形成的基础

性文件所使用的语言便具有了不容忽视的重要性。不了解这一套语言就无法理解国际法学和

法学之整体在二十年代以后的发展。
(一)围绕“民族”概念建立的新国际法语言

根据诞生于宗教战争之中的古典国际法“主权平等”观念,无论一个国家如何组织其国内

的政权、宗教和其他事务,别的国家均不得干涉。〔24〕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缔结的一系列条

约并没有放弃主权平等原则,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丰富该原则的内涵,更多强调的是均质性的民

族国家———而非帝国———作为首要的国际社会成员。此时理解的民族国家乃是单一民族的国

家,而帝国政治中各种多元主义做法则成为了历史。特别是在保护少数民族方面,实证法和学

说除了强调这些族群之特殊性、并且因为这种特殊性而主张应当给予其建国独立之权利之外,

似乎别无他法。本节希望说明,正当化、自然化民族之间差异性的话语正是在此背景下成了实

在国际法的语言。

一战后的国际公法学家以建立一个保障永久和平的国际体系为目标。如果说此目标之全

面实现因为缺乏一个可以有效协调国际事务的全球政府而不现实的话,建设欧洲联盟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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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Cf.Jean-MathieuMattéi,Histoiredudroitdelaguerre(1700-1819):Introductionàl’his-
toiredudroitinternational,Pressesuniversitairesd’Aix-Marseille,2015,No,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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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成了学术界和外交界热烈讨论的话题。〔25〕另一项带有强烈理想主义色彩的计划则是如何

用国际法更好地保护少数民族。《圣日耳曼条约》《讷伊条约》和《特里亚农条约》都把“保护少

数民族”列为原则。〔26〕国联的热情支持者、法国哲学家和历史学家鲁伊森(ThéodoreRuys-
sen,1868~1967)也强调:“现代国家的集中化与绝对化之外观冲突于各少数民族的自治主

张,造就了民族问题。”〔27〕曾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作为自然法上权利得到捍卫的民族自决

权,〔28〕如今倒成了法学家们争相要引入国际条约中的内容。随着新国际秩序中旨在保护人

权的实证法律规范逐渐丰富,在捍卫少数民族权利的时候似乎只要援引各种国际条约就够了,

回归到自然法传统中反而变成了多余的举动。人权保护法律制度的发展带来了一套同时有实

证主义和普世主义色彩的新词汇,边缘化乃至取代了旧有的自然法话语。一旦曾经得到自然

法背书的主张进入了实证法体系,原来为它们声辩的理想化原则就成了明日黄花。

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秩序张目的理想本是国际主义,在最后缔结的条约文本中,却
为民族主义语言所替代。正如时任议会联盟秘书长的挪威驻国联代表朗格(ChristianLange,

1869~1938)所言,“《国联条约》把普世性作为国联所必须追求的主要目标之一,在此意义上它

是一份国际主义的条约”,然而“国联与一系列欧洲国家签订的关于少数民族的条约则为国际

主义提供了法律表达”。〔29〕朗格表现出了相当的乐观主义,也说明建立国联以维护凡尔赛和

平的初衷至少不是民族主义的。但希望制约大国的计划却吊诡地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各

国民族主义势力的更快崛起,继而产生了更多的国内和国际矛盾。国际主义的努力,落实到条

约中则转变成以“民族”为核心概念的话语体系。《凡尔赛条约》从序言部分便围绕着“有组织

的人民”和“民族”两个概念来安排国际社会。而两战之间国际秩序的象征———国联,也把类似

的观念作为基础。“民族”一词在整个《国际联盟公约》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仅从第11条

和第22条的用语便可看出。
《国际联盟公约》在一战后的国际秩序中固然是实证国际法,却也是国际道德之基础。国

联大会主席、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布儒瓦(LéonBourgeois,1851~1925)便在阐述其“国际连带

主义”时提出,国际交往“建立在对法律的尊重和对道德规则的发现上”,而且“只有各民族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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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6〕

〔27〕

〔28〕

〔29〕

Cf.Jean-MichelGuieu,《Lesjuristesauregarddel’historien:Lecasdel’engagementdesprofes-
seursdedroitpourl’Uniondel’Europedansl’entre-deux-guerres》,Bulletindel’InstitutPierreRenou-
vin,2001;CaarelPusta,《L’idéedel’UnioneuropéennedevantlesgouvernementsetlaSociétédesNa-
tions》,RevuedeDroitinternationaletdelégislationcomparée,XII-1,1931,pp.150-162.

Cf.JacquesFouques-Duparc,《L’étatdelaprotectiondesminoritésàlaveilledela4eassemblée
delaSociétédesNations》,RevuedeDroitInternationaletdeLégislationComparée,4-4-5,1923,pp.409
-420.

ThéodoreRuyssen,DelaGuerreaudroit,étudedephilosophiesociale,Paris,F.Alcan,1920,

p.74.
Cf.VictorBasch,Laguerrede1914etledroit,Paris,Liguedesdroitsdel’homme&ducitoy-

en,1915.
ChristianLouisLange,Histoiredeladoctrinepacifiqueetdesoninfluencesurledéveloppement

dudroitinternational,Paris,Garland,1926,p.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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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人类事务的一致观念时方能存在”。〔30〕“各民族的接受”作为一种事实,代替了“人类的理

性”,变成国际交往之规则的基础。和平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支持者因而也适应了国际条约围绕

“民族”概念形成的语言。过去由民族主义者在与和平主义者、国际主义者激烈的论战中使用

的语言,〔31〕如今时过境迁,竟也在分歧并未消除的情况下由对方分享和掌握了。恰恰是一种

强调各群体之不同的语言,取代了追求普世性的语言,真正获得了普遍的运用。

但这种语言能够得到如此广泛的接受,不得不说和两战之间国际公法学界乃至法学界整

体所共享的法律意识有关。下一部分将具体解释。

(二)条约语言宰制的国际法理论

19世纪的国际法学还因为对“文明国家”概念的执着而尚未受实证主义的完全支配,而20
世纪国际法学的重要特征之一则是对实证国际法规则的被动接受。〔32〕国际法学上的实证主

义在20世纪初主要表现为对条约法的重视,以及与之相伴的意志主义。实证国际法规则仅仅

因为“缔约国相同的意志”而诞生。〔33〕因此,两战之间的国际法学跟随着当时的国际法规则,

转而使用内在地假设了各个民族身份性特征、往往是恣意决定的地理边界的语言。吊诡的是,

普世正义理想的衰落至少部分源于国际法学家们为了保护少数民族免遭强国蹂躏而安排国际

秩序的野心。一名布鲁塞尔的教授把格老秀斯(HugoGrotius,1583~1645)的理论拿来,放
在新局面下审视,认为如今承认各少数群体的国际条约殊值赞许,因为这些条约“肯定了种族、

语言或宗教的少数群体”,不惜限制“国家对其自己国民所能够行使的权力”。〔34〕国际法学家

在国际秩序的建构过程中找到了“理念的复生”“把中世纪理论应用于当世的努力”,曾经的理

想现如今“终于成了眼前的现实,成了我们可以据以展开现代生活之条件的事实”。〔35〕然而,

格老秀斯的普世主义路径却在他的论述中仅仅处于边缘的地位。一战本身起源于国内的民族

矛盾。世界性危机所带来的政治后果在国际法中也得到表达,通过限制国家权力保护少数民

族、防止战端再起的理想自然化了把人类共同体切分为不同群体的主张。如果坚持格老秀斯

等古典国际法学家的立场,少数民族的成员应该得到保护全然是因为他们也和其他群体的成

员一样是平等的个人。战后生效的一系列条约希望引入的则是一套保护弱小民族的机制,主

张那些在语言、宗教、种族、文化上与一个民族国家中主体民族大相径庭的群体,恰恰因为其不

同而有权保留其共同体的身份,而不能为主体民族所同化。群体之间深刻的不同让个人作为

群体之成员而得到保护。人首先是民族共同体的一员,最弱小的民族作为一个共同生活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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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31〕

〔32〕

〔33〕

〔34〕

〔35〕

LéonBourgeois,《Lamoraleinternationale》,Revuegénéraledudroitinternationalpublic,9-1,

1919,pp.5-23.
Cf.C.L.Lange,Histoiredeladoctrinepacifiqueetdesoninfluencesurledéveloppementdu

droitinternational...,op.cit.,p.415.
Cf.E.Jouannet,《Regardssurunsièclededoctrinefrançaisedudroitinternational》...,op.cit.
Cf.RobertRedslob,Traitédedroitdesgens,RecueilSirey,1950,p.59.
MauriceBourquin,《Grotiusetlestendancesactuellesdudroitinternational》,RevuedeDroitin-

ternationaletdelégislationComparée,VIII-1,1926,pp.86-125.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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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体也应该得到保护,所以任何国家不能压迫少数民族的成员。虽然结论别无二致,论证的根

据可却大相径庭了。

过去的自然法主张现在却成了正当化民族主义观点的论据,立足于连带主义的法国国际

法学派 〔36〕都意识到了上述矛盾,却无法解决。无论是天主教保守派的勒弗尔(LouisLeFur,

1870~1943)还是同情社会主义的塞尔(GeorgesScelle,1878~1961),都表达了“对少数民族

权利的强烈保留”,〔37〕说明“少数民族权利”对于人权在国际法上的实在化来说是一个不折不

扣的威胁。在私法上,批判来得更晚一些。直到民族社会主义于德国当权时,《国际私法新刊》

才从政治和科学两方面拒斥以“种族”为基础概念的纳粹法学。〔38〕但总体来看,对条约语言

的批评都仅局限在小范围内。接受了凡尔赛和平的法国国际法学家不得不同样接受与此紧密

相连的另一套价值体系———民族主义。以凡尔赛和平为核心部分的国际政治创生了一系列新

需求,国际法学家必须考虑如何平衡“国家利益的要求和对国际社会的忠诚”。〔39〕作为国际

法实证基础的条约法更是促使专家们用民族主义的语言工作,盖以实证主义为主要路径的国

际法学以系统阐释国际条约体系为第一要务,条约的语言自然而然地也成了国际法学的语言。

强调各民族之间区别和地理界限的语言吊诡地得到了普遍性的适用,而国际法学家在大战末

期想象新国际秩序时所畅谈的普世性、理想性,则湮没无闻。

伴随着国际条约对民族的强调,“老派和平主义,或曰尊重民族自卫的日内瓦式法律和平

主义”〔40〕也成了两战之间主要的和平主义流派。嵌刻于凡尔赛和平体系的老派和平主义秉

持着现代国际法上的传统,认为国际法上的首要主体乃是主权国家,个人在国际法视角下仅具

有派生性价值。受布儒瓦连带主义启发的法国法学家把国际社会比作由共处的民族形成的共

同体,正如国内社会乃是由共处的个人所组成的共同体。主权国家通过组建国际机构而协调

彼此行动,消弭冲突。但如此一来,其他保障和平的方式便边缘化了,其中便包括否认群体之

重要性而致力于保障个人价值的思路。

国际法学的实证主义方法让条约的民族主义语言成了探讨国际法学时的基础语言。条约语

言的影响力却并不仅仅限制在国际层面,而是通过国际法学在法学界之作用,进入了对国内秩序

的探讨中。很难说法国在1940年以前有明确的民族主义立法,但法学家还是积极地让自己的主

张与民族利益相符。其中最有趣的例子莫过于“人权联盟”的成员关于外国人权利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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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38〕

〔39〕

〔40〕

Cf.MarttiKoskenniemi,TheGentleCivilizerofNations:TheRiseandFallofInternational
Law1870-1960,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4,pp.291-297.

DzovinarKévonian,《Lesjuristes,laprotectiondesminoritésetl’internationalisationdesDroitsde
l’homme:lecasdelaFrance(1919-1939)》,Relationsinternationales,149-1,2012,pp.57-72.

Cf.SilviaFalconieri,《Lerefusd’un"nouvelordre"géopolitiquebâtisurla"race"》,Relationsin-
ternationales,149-1,2012,pp.89-100.

F.AudrenetJ.-L.Halpérin,Laculturejuridiquefrançaise.Entremythesetréalités(XIXe-
XXesiècles)...,op.cit.,p.193.

Cf.NormanIngram,《Pacifismeancienstyle,oulepacifismedel’Associationdelapaixparle
droit》,Matériauxpourl’histoiredenotretemps,30-1,1993,p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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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族主义语言国内化及其对自然法学的影响

(一)国际法语言的国内化

在大战期间,各国的法学家都需要为战争找一个理由,以说明人们的牺牲都是为了正义的

目的。德国法学家强调德国发动战争乃是为了保护德国作为文化与科学庇护者的地位,〔41〕

而法国法学家则主张法国参战是为了捍卫自然法、对抗代表着民族主义和扩张主义的德国军

队。〔42〕法国法学界普遍把一战描述成保卫普世价值的战争。所以,投笔从戎并在战争中负

伤的法哲学家和比较法学家莱维-于尔曼(HenriLévy-Ullmann,1870~1947)才会强调,他
从军队回到学校后的第一本著作乃献给“为捍卫法律而牺牲的同志们”,而在“完成我们使命所

不可避免的漫漫长夜中,我们与那些可爱的人敞开心扉、交流了许多问题”,其中便包括“法律

和作为法律之目的的自由”。〔43〕普世性的自然法成了法国民族主义的同义词。法国成了自

然法的守护者。为法国牺牲即是为了自然法和普世的正义而牺牲。
战争结束后,爱国主义和普世主义的奇异关联立刻消失。只要看看“人权联盟”(Ligue

desdroitsdel’homme)在两战之间的会议发言纪要即可理解本来孕育于国际条约和国际法

学中的民族词汇如何成为国内政治讨论的语言。人权联盟本来是在德莱福斯事件(L'affaire
Dreyfus)中诞生的、以捍卫个人权利为宗旨的协会,却也在战后抛弃了以前的普世主义主张。

在讨论巴勒斯坦地位问题的时候,时任协会主席巴什(VictorBasch,1863~1944)强调巴

勒斯坦问题委员会不能仅仅由“远在巴黎的犹太建国主义者组成”,而必须能够代表全体巴勒

斯坦人口的意志。这位出生在布达佩斯的日耳曼学教授的建议得到了其他代表的支持,认为

委员会中必须也有阿拉伯人和基督教徒。〔44〕平心而论,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人的文化、宗教、
阶级身份,是摆脱启蒙主义过于抽象的人权观不可缺少的一步,有助于人们更全面地看待人权

的复杂性。但须知人权联盟最重要的任务一直包括了对抗反犹主义和排外主义,是普世抽象

人权观的代表性机构,并因此在法国沦陷后遭到德国纳粹和维希政府的联合打压,巴什本人即

死于维希民兵团之手。在联盟之内主张用民族-文化身份把个人分门别类竟然曾在该机构历

史中存在和发展,本身便说明民族主义已占上风。类似的论调虽然是整个联盟历史中的另类,
在两战之间却并非孤例。不仅如此,国际法上出现的民族话语也用于探讨信仰共同体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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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42〕

〔43〕

〔44〕

93名德国学者在1914年10月4日发表的《告文明世界书》签名,该文件主张德国参与世界大战乃

是为了捍卫欧洲文明。这份别称为“九十三人宣言”的文件马上译成法语和英语出版。Cf.《Manifestedes93
ou“Appeldesintellectuelsallemandsauxnationscivilisées”(AufrufandieKulturwelt)》,Larevuescien-
tifique,14novembre1914.

Cf.M.Hauriou,《Ledroitnatureletl’Allemagne》...,op.cit.
HenriLévy-Ullmann,Ladéfinitiondudroit,Paris,Sirey,1917,p.171.
Cf.EmmanuelNaquet,《L’actiondelaFédérationinternationaledesLiguesdesdroitsdel’Homme

(FIDH)entrelesdeuxguerres》,Matériauxpourl’histoiredenotretemps,95-3,2009,pp.5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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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世俗化政策可能造成少数民族的同化。〔45〕在1926年的人权联盟大会上,当皮卡尔

(RogerPicard,1884~1950)高呼“如果外国人的权利是神圣的,那么法国人的权利也绝不应

让步”时,掌声经久不息。〔46〕

当人权联盟开始接受并内化了一套强调人群区别的语言时,原本作为协会基础的捍卫个

人权利、反对排外主义的任务并未在名义上悬置,可是国民/外国人的二分到底不再遮遮掩掩。

甚至在主张改善外国人处境的人眼中,两者的区别也变得明显、甚至自然起来。要知道人权联

盟并不是一个可以轻视的社会组织。最初作为一个联合德莱福斯派的法律人、政治家和社会

活动家的组织,联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已经成了进步派人士和犹太裔名流之间交流的重

要平台,法国公法巨擘狄骥(LéonDuguit,1859~1928)、先后出任总理和总统的布鲁姆(Léon
Blum,1872~1950)、塞尔、莱维-于尔曼和布儒瓦均是其中成员。〔47〕可见人权联盟的话语

转变可以代表法国政法两界中恰恰是较疏离于民族主义的一部分人之心态转变。如果连人权

联盟的核心成员都发现民族话语无法避免的话,其他理论家则更难抵挡它在国内法领域的流

行。即便如此,我们还是有必要在下面的部分介绍一下自然法学家有意抵抗民族主义的努力。

只不过他们的努力注定以失败告终罢了。
(二)反对民族主义的自然法

自然法似乎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唯一一种拒斥民族主义法学语言的力量。对普世性和理

想性的坚持让自然法与强调特殊性的多元主义格格不入。19世纪末最重要的法国自然法学

家惹尼强调:

法律的根源在于义务性的正义理念。事实无法创造法律,就连那些形成国家的事实

也不能。正义理念有待进一步定义和具体化。但归根结底,每个人都假设它的存在……

传统上我们因为来源于事物的本质而称为自然法的法不但先于人类的安排存在,更决定

着这些安排。如果人们愿意,也可以称之为理性法或客观的法,就算它并非由一纯粹的理

念构成,而是表现了经由良心认识的道德事实。〔48〕

法律并不来源于事实,而民族的存在及其独立性无非是一种事实。惹尼的评论确实揭示了

自然法和民族主义之间对话的不可能性。对身份特殊性的信念自然化了民族的存在和重要性,

·5331·

面对民族主义的自然法学

〔45〕

〔46〕

〔47〕

〔48〕

Cf.AntoineHobza,《Questionsdedroitinternationalconcernantlesreligions》,Recueildescours
del’AcadémiededroitinternationaldeLaHaye,5-IV,1924,pp.371-423.

Cf.EmmanuelNaquet,《L’Autredanslaréflexionthéoriqueetlamiseenpratiquejuridiqueen
Francedanslesannées1890-1930àtraversl’exempledelaLiguedesDroitsdel’Homme》,inAnnieStora-
Lamarre,Jean-LouisHalpérinetFrédéricAudren(éd.),LaRépubliqueetsondroit,1870-1930,Presses
universitairesdeFranche-Comté,2011,p.208.

法学家中的反德莱福斯派要比医生和其他科学家中的更多。Cf.ChristopheCharle,Naissance
des《intellectuels》:1880-1900,Paris,LesEditionsdeMinuit,1990,p.191.但大部分法学教授在德莱福斯

事件发生当时都选择不公开立场。狄骥1908年加入真相联盟,后于1926年的《宪法教科书》中公开了自己的

德莱福斯派身份。

FrançoisGény,《LanotiondedroitenFrance》,Archivesdephilosophiedudroitetdelasociolo-
giejuridique,1-1,1931,pp.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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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民族在哲学家眼中最多也只不过是对观察到的事实的描述而已,没有任何的规范性价值。

除了惹尼以外,另一位自然法的捍卫者在面对民族主义威胁时则提出了一系列更谨慎的主

张。勒弗尔首先批评的反而是国际主义。他认为国际主义的内核是“扩大小群体并使之成为一

个更大却更松散的联合体的主张,借以满足日益增加也日益严苛的群体需要”。〔49〕它不但是一

个乌托邦,而且还会造成不正义,因为它希望消除国家,可是国家和个人、家庭一样,有自己的目

标和权利。尽管如此,民族和民族主义也并非解决之道。相反,一种同时更谦逊也更坚实的国际

主义则是可行的,只要“它能避免夸大,同时不仅回应经济现实、也回应在事实中逐渐显现的法律

现实”。〔50〕

勒弗尔确实在别的地方表现出了对民族主义运动的一些智力和政治同情。他认为国际法

上的民族主义混同了“民族”和“国家”,并可能因为对本民族的自私和国际社会的无序而倒向

绝对主权理念。他所批评的民族主义和所谓国家有机体理论非常接近:“如果民族代表的是情

感,如果它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国的心脏,那么国家就是大脑,代表着冷静清明的意志。”〔51〕

对于这名传统自然法的捍卫者而言,国际秩序建立的根据只能是普世、理想和永恒的自然法原

则,而不能是民族主义。自然法原则对于国际秩序和国内秩序同等重要。法学家的语言中越

来越多地出现民族主义的词汇,对他来说是可悲的。

无疑,自然法学内部对民族主义的反对很直白。在民族主义尚能作为一种学说主张而讨

论的范围内,所有依赖普世性的话语都激烈地批评它。当时,无论是托马斯主义、新教还是康

德主义的自然法,都无法舍弃人性普遍论。但人性普遍论在民族主义挑战前已然式微。所以

在民族主义话语进入实证法体系时,自然法却只能留在学术讨论中,成了时代精神的逆流。而

且当学术界整体遭遇政治运动时,自然法学本身也不能幸免。本文第四部分将跳出对学者作

品的考察,转而介绍作品写成的环境,并解释政治运动对法学的涉入。

三、法学院中民族主义的胜利

尽管自然法对政治争论并不陌生,像民族主义运动这样不追求在学说上得到证成的政治

运动却是全新的对手。思想家习以为常的解决之道不再灵光,质疑一种政治主张的正当性基

础变成对牛弹琴。民族主义最重要的成功是政治性的,不是学术性的,却成功吸引了不少法学

家投身其中。正是通过主张政治活动的首要地位,或者至少政治相对于宗教权威的独立性,世
俗政治运动在准确来说属于科学的领域施加了巨大的影响。自然法的衰败实在不是意外。在

简单以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最重要的民族主义运动“法兰西行动”为例阐明该思潮的政治

本质后,我们将透过法国天主教学者对法兰西行动的接受,管窥政治运动在政治-宗教-学说

之关系中的优势地位。然后,我们将以发生在巴黎法学院的两次政治风波阐明民族主义所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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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50〕

〔51〕

LouisLeFur,Lesgrandsproblèmesdudroit,Paris,RecueilSirey,1937,pp.445-446.
Ibid.,p.446.
Ibid.,p.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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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的政治风波对法学本身的冲击。
(一)作为政治运动的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并不是语言或者种族意义上的,而首先是政治的。”〔52〕莫拉斯在《法兰西

行动报》的专栏中如是宣称。民族主义并不作为一种哲学倾向参与理念的竞争。它一直是一

种群众性政治活动。〔53〕整个民族主义运动的历史是“政治上得势和哲学的贫困”〔54〕之奇妙

结合。在法国两战之间主要的民族主义和传统主义运动(“法兰西行动”)的历史上,我们也不

难发现哲学上的极端贫困。尽管法兰西行动总是主张天主教的虔诚和民族精神的纯洁性,它
却无法深入年轻化的天主教和新政治视界之讨论。实际上,法兰西行动除了对君主制的怀旧

情绪以外,无法为“完整民族主义”(lenationalismeintégral)提供任何新的思想。〔55〕特别是

在法律职业中,法兰西行动的渗透力非常弱。〔56〕莫拉斯的确批评过法国法的普世主义倾向:
“一百二十年来,法国法撒下了弥天大谎。它把那些不属于法兰西民族的犹太人也当作法国人

来对待。立法必须和事实相符。它必须依据理性、正义、人性,而给犹太人一个犹太人的国

籍。”〔57〕民族主义的阴影在两战之间促使法国人自视为一个由相似的人组成的群体,一个同

质的整体,一个由文化、语言、历史等方面的遗产界定的不可分割的共同体。所以当莫拉斯使

用“理性”“正义”“人性”等术语的时候,他抽离了其中的普世成分。他坚决反对那种认为个人

因为人的理性同一性而应享有同样权利的康德式形而上学观念。相反,他的正义观认为不同

的人就应该得到不同的对待,比如犹太人就是不该拥有法国国籍。

确实,在法律学说中,这种右派主张的地位非常边缘,简直不见踪迹。可一种强调人民和

领土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的想法并不需要哲学家。它需要的是哲士、记者,还有那些乐于身处

街头运动而非图书馆的积极分子。如果受民族主义运动鼓舞的写作者真的想要从理论上为其

辩解,那么他们必须在其他地方,而不是民族主义本身寻找他们意识形态的理想基础,传统、宗
教甚至进步主义都是可能的选择,但哲学却不是。同情民族主义的时人讥讽希望寻找民族主

义哲学根源的想法:“人们的印象是,门生反而要比宗师走得更远,而且希望在哲学中寻找对万

事万物的解释,同时全然无视经济规律、纯粹政治性的考量、无意识的传统、种族直觉、统治阶

级的成见和野心、国家领袖的个人主张。”〔58〕“纯粹政治的考量”“无意识的传统”“种族直觉”

·7331·

面对民族主义的自然法学

〔52〕

〔53〕

〔54〕

〔55〕

〔56〕

〔57〕

〔58〕

CharlesMaurras,LActionfrançaise,20juillet1938.
SeeAnderson,supranote20.EricJohnHobsbawm,Nationsetnationalismedepuis1780:pro-

gramme,mythe,réalité,Gallimard,1992.
SeeAnderson,supranote20,p.5.
Cf.StéphaneBoiron,《L’actionfrançaiseetlesjuristescatholiques》,RevueFrançaised’Histoire

desIdéesPolitiques,28-2,2008,pp.337-367.
Ibid.
CharlesMaurras,《Lesjuifsdansl’Administration》,dansL’Actionfrançaise,23mars1911,p.

1,citéparS.Boiron,《L’actionfrançaiseetlesjuristescatholiques》...,op.cit.,p.366.
JulienBonnecase,《LanotiondedroitenFranceauXIXesiècle:contributionàl’étudedelaphilos-

ophiedudroitcontemporain》,Revuegénéraledudroit,delalégislationetdelajurisprudenceenFranceet
àl’étranger,39,1915,pp.327-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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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需要哲学,哲学也并非对它们的补充。然而本身不关心理论的民族主义却仍然在理论界

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下面将以天主教学术界为例做一说明。
(二)改变天主教普世主义的政治运动

“完整民族主义”在理论界的主要庇护所是《天主教法律评论》(Revuecatholiquedesinsti-
tutionsetdudroit)。该杂志自始便因为其主创人员的政治倾向而偏向保皇派,而且也并不掩

饰对莫拉斯反犹主义和保皇主义的欣赏。法兰西行动主要的活动家之一,瓦拉(XavierVal-
lat,1891~1972)从1924年开始经常在天主教法学家大 会(Congrèsdesjurisconsultes
catholiques)发言,并从1929年起担任《天主教法律评论》的编委。这位一战老兵关心行动而

非理论,与其他编委貌合神离。但人们却认为他的意见相当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即使在涉

及立法计划的学术评论中。〔59〕

作为一份在政治上保皇主义倾向明显的期刊,《天主教法律评论》和法兰西行动合流本来

并不奇怪。但需要注意的是,倒向民族主义是与这本刊物自创刊以来的宗旨相违背的。整个

第三共和国时期,笃信天主教的法学家一直是为自然法辩护的重要力量。上文提到的惹尼和

勒弗尔都是其中的代表。但除了这些在公立法学院教书的天主教徒以外,还有一些希望躲避

政府的世俗化运动而选择在天主教法学院教书的法学家。〔60〕《天主教法律评论》就成了这些

选择自我边缘化的天主教法学家交流学术意见的平台。〔61〕而且又因为他们往往对共和派政

府的世俗化政策、乃至共和派政府本身心怀不满,《天主教法律评论》一向是借助自然法的批判

性力量反对宣扬民主制、〔62〕公立义务教育、〔63〕驱逐教团、〔64〕离婚 〔65〕等共和派政策的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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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60〕

〔61〕

〔62〕

〔63〕

〔64〕

〔65〕

Cf.PlessisDeGrenédan,《L’écoleuniqueetlesprincipesgénérauxdudroitnaturel,dudroitcan-
oniqueetdudroitcivil》,Revuecatholiquedesinstitutionsetdudroit,64-1,1926,pp.1-22.值得一提的

是,瓦拉曾在1941年底成为维希政府中的犹太人事务专员。虽然他个人坚信要把犹太人清除出法国,
但因为他不愿意服从德国人,所以拒绝执行来自德国较为极端的指令。1942年,他因为对犹太人过于

心慈手软而去职。

Cf.VincentBernaudeau,《LesenseignantsdelafacultélibredeDroitd’Angers》,Milneufcent.
Revued’histoireintellectuelle,29-1,1octobre2011,pp.99-121;AndréPéju,《Libertésméconnues:les
facultéslibresdedroit》,Revuecatholiquedesinstitutionsetdudroit,55-2,1900,pp.207-265.

Cf.FrédéricAudren,《Labelleépoquedesjuristescatholiques(1880-1914)》,RevueFrançaise
d’HistoiredesIdéesPolitiques,28-2,2008,pp.233-271.

Cf.CatherineFillon,《LaRevuecatholiquedesinstitutionsetdudroit,lecombatcontre-
révolutionnaired’unesociétédegensderobe(1873-1906)》,inHervéLeuwers,Jean-PaulBarrièreetBer-
nardLefebvre(éd.),Histoireetlittératuredel’EuropeduNord-Ouest,UMRCNRSIRHiS– Lille3,

2001,pp.199-218.
Cf.P.DeGrenédan,《L’écoleuniqueetlesprincipesgénérauxdudroitnaturel,dudroitcanonique

etdudroitcivil》...,op.cit.
Cf.J.Bresson,《LeprojetdeloideM.Waldeck-Rousseausurlesassociations》,Revuecatholique

desinstitutionsetdudroit,24-8,1884,pp.93-108.
Cf.Gavouyère,《Lemariageentrechrétiens(III)》,Revuecatholiquedesinstitutionsetdudroit,

12-1,1884,pp.3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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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些论文本身质量堪忧,但在与法兰西行动合谋之前,《天主教法律评论》本是自然法的重

镇,又因为供稿人本身受高等教育行政系统内部压力较小,得以展现未必见容于官方政治话语

的思想,从而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天主教自然法的传统。

所以,倒不能说民族主义完全无法在学术探讨中发声。只是那些在科学期刊上为民族主

义张目的文章往往过分急于为作者的政治倾向背书,从而牺牲了学术上的价值,乃至于彻底成

了政治的附属物。《天主教法律评论》和法兰西行动之间的关系恰是一例。当莫拉斯1913年

因为激烈的反犹主义言论而入罪时,《天主教法律评论》借一读者来信之名批评该判决是“荒谬

且恶名远扬的”。〔66〕该年度另一期则在评论贝斯主教(Jean-MartialBesse,1861~1920)关
于自然法的书时比较了贝斯和莫拉斯的自由观念。〔67〕哪怕在庇佑十世于1914年谴责了莫

拉斯以后,该杂志仍以“法兰西行动和天主教”为题为其辩护。〔68〕评论称赞教皇对自由主义

和民主的批评,却也指责教皇本身囿于天主教会成见而无法正视现代政治。〔69〕不难看出,
《天主教法律评论》几乎是唯一会严肃对待法兰西行动的刊物,所捍卫的却不是其民族主义立

场,而是其同时主张的传统主义和明眼人都知道无法实现的保皇主义。同时代表着自然法和

整体民族主义的勒弗尔就说,他“肯定不会全盘接受莫拉斯的观点”,〔70〕但是后者对民主制的

批判却是“所有有信仰的人都能从中获益的”。〔71〕为了维护政治倾向,该刊物的供稿人乃不

惜与宗教权威背道而驰,可是他们对莫拉斯政治主张的辩解和解说,对于更关心政治成功的民

族主义本身来说实在微不足道。

1926年教廷第二次申斥莫拉斯以后,他的名字倒是很少在《天主教法律评论》上出现了。

只是编委会的成员仍然与法兰西行动党过从甚密。〔72〕从中不难看出一个矛盾。一方面,从
杂志许多呼吁重建神法主权的文章中可以看出,天主教的理论家不住批判自由派或现代派的

神学主张;另一方面,他们似乎又同情那种认为宗教只在公共生活中占据次要地位的政治主

张。法兰西行动著名的宣言“政治优先”对教会而言便意味着“宗教次之”。1926年的申斥之

后,莫拉斯的信条在好天主教徒眼中一定是异端,因为他的信条并不关心上帝,认为政治生活

有一套世俗的逻辑。〔73〕

近年对法国右派运动日益丰富的史学研究表明,教廷对莫拉斯的谴责在特定的历史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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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67〕

〔68〕

〔69〕

〔70〕

〔71〕

〔72〕

〔73〕

Cf.《Lesévènementsdumois》,Revuecatholiquedesinstitutionsetdudroit,Février1913,pp.173
-174.

Cf.《Bibliographie》,Revuecatholiquedesinstitutionsetdudroit,Juin1913,pp.567-568.
Cf.PierreLucien-Brun,《CompterenduàproposdeL’ActionFrançaiseetla Religion

catholique》,Revuecatholiquedesinstitutionsetdudroit,42-2,1914,pp.189-191.
Ibid.
LouisLeFur,L’équivoquedémocratique,áproposd’unlivrerécentsurladémocratie,Paris,

AuxBureauxdela《Foicatholique,》1914,p.118.
Cf.Ibid.,p.117.
Cf.S.Boiron,《L’actionfrançaiseetlesjuristescatholiques》...,op.cit.
Cf.JacquesPrévotat,Lescatholiquesetl’Actionfrançaise:histoired’unecondamnation,1899-

1939,Paris,Fayard,2001,pp.402-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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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变成了一次“把法国天主教徒从过去所受之限制中解脱出来的政治事件”。〔74〕从政治的角

度说,一个保守派的教皇竟然标志了天主教和保皇派之间的分离,实在令人惊讶。对于法国天

主教徒中的法学家而言,决裂是否总是一种解脱,就很难说了。一边是难以拒绝的“教皇不谬

论”,另一边是与他们本身反共和主义主张暗通款曲的反动政治方案。似乎唯一可行的方案是

把宗教信仰和教廷权威分离,然后按照政治的逻辑继续参与整体民族主义的活动。传统主义

者往往批评自由派天主教徒不忠于教会对信条的权威解释。风水轮流转,这次倒是他们自己

拥护起了和对方无甚差异的立场:宗教权威对世俗政治的阐述并不拘束天主教徒。甚至,他们

的立场并不意味着一种如“双剑理论”所表述的那类双重忠诚,而是在教会和莫拉斯代表的整

体民族主义之间选择了后者。其实法国天主教徒已经不是第一次拒绝教皇指令了。早在利奥

十三世呼吁法国天主教徒与共和派政权和解的时候,《天主教评论》的创始人就已经如此而

为。〔75〕我们当然不是说宗教在此事件中相关性不如政治高。完全有可能是法学家中的天主

教徒为了践行他们的信仰而选择了某种政治策略。历史研究显示的只是,哪怕教廷谴责他们

为“现代派”,他们也要和莫拉斯的运动站在一起。

那些兼具天主教徒、法学家和保皇党人三重身份的人因教廷和君主派正当的冲突而处于

前所未见的两难局面。对于现代派来说,情况还说不上太令人着恼,因为他们可以通过强调政

治与信仰之区分而从困境中脱身。对于共和主义者来说,上述冲突正是可以利用的政治资源,

让他们既攻讦莫拉斯式的保皇思想,又反对教会对世俗政治的干预。但普世教会和政治派别

之间的矛盾同时挑战着希望通过完整民族主义政党在议会政治中实现复辟而重建基督教秩序

者的信仰和政治决心。对于致力于为普世理想法则辩护的保皇派而言,更棘手的问题是,恰恰

因为所谓“基督教秩序”往往呈现为一种经由自然法背书的秩序,教会和民族主义运动之间的

张力简直无法调和,而只能选择一边。

吸引我们兴趣的不是民族主义在哲学上的贫困和对理论的漠不关心,而是全无理论方面兴

趣的政治运动对自然法学说带来的影响。一般直觉是,自然法的普世性主张和民族主义对边界、

起源的强调水火不容。有趣的事实却是,曾经在哲学上拥护自然法的人,现在可能在政治上支持

民族主义,而在同时也是天主教徒的法学家身上,上述冲突表现得尤其明显。当教皇在1926年

谴责莫拉斯、他的法兰西行动以及完整民族主义之后,尚有不少天主教徒表达对他和他领导的运

动的同情、暗示教皇不该干预政治,而其中也包括了相当数量的学者和天主教理论家。〔76〕如是

状况一方面说明了罗马整合普世教会的能力在下降,另一方面也说明政治整体的影响力越来越

强,甚至可以让持有普世信仰、主张普世理想法的学者支持与他们声称的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政

治运动。政治运动对学术语言的改变乃是促使学者主动地放弃一套语言,而不是像前文所讨论

之民族概念进入法学那样,让人不自觉地使用一套迥异于以前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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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id.,p.13.
Cf.S.Boiron,《L’actionfrançaiseetlesjuristescatholiques》...,op.cit.
Cf.JacquesPrévotat,《Lacondamnationdel’ActionfrançaiseetlesSpiritains:lecasduSéminaire

français》,Histoireetmissionschrétiennes,10,2012,pp.6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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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渗入法学院的政治运动

1933年4月,《时代报》(Temps)上刊登了《讨反犹主义檄》(Contrel'antisémitisme),作为

法国知识界对德国国内政策的反应,签名者中包括了一系列知名法学家:商法耄耋里昂-卡昂

(CharlesLyon-Caen,1843~1935),民法学家、后来维希政府的教育部长里佩尔(Georges

Ripert,1880~1958),商法学家、中华民国政府法律顾问艾斯加拉(JeanEscarra,1885~

1955),宪法学家、后任维希政府司法部长的巴特勒密(JosephBarthélemy,1875~1945),国际

法学家、自由法国运动领袖卡森(RenéCassin,1887~1976),宪法学家、财税法学奠基人和埃

塞俄比亚法律顾问耶茨(GastonJèze,1869~1953),还有民法学家、在德占期间倾向纳粹法学

的卢阿斯特(AndréRouast,1885~1979)。〔77〕签名者在浩劫到来时的政治选择迥异,本身也

说明了此类宣言不具备多少体察参与者政治倾向的意义。但类似宣言却可以从侧面反映法学

家的政治参与。除了一些以失败告终的竞选尝试,法国法学家在整个第三共和国期间较少参

与政治,一般也不愿意表明政治立场。类似获得了大规模法学家签字的集体宣言实在是极端

时期的现象。1914和1917年分别有两份支持政府在一战中立场的宣言,〔78〕其他的例子只有

1935年的《保卫西方宣言》、〔79〕1937年的《告西班牙知识分子书》〔80〕和1939年的《支持捷克

独立和在欧洲重建法治书》。〔81〕此类宣言在三十年代的密集出现,本身说明了法学无法于政

治风波中独善其身,而深层次的原因则是法学院本身在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在了解政治运动中的法学院之前,有必要先简单介绍一下法国法学院、特别是巴黎法学院

在第三共和国的政治意义。法学院的政治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它是培养政治精英的摇篮,也是

代表共和主义的法律学说自我生产的场所。

法国知识界把法国在普法战争中的失利理解为法国教育体制的失利:传统的大学系统和

工程师学院都没有培养出可以在内政外交上与普鲁士的文官相媲美的人才,因此需要新增专

研攘外安内之术的机构,以重塑法国的公职人员队伍。〔82〕正是在此风潮下,自由政治学院

(Écolelibredessciencespolitiques)于1871年建立。于是,从表面上看,第三共和国的政治精

英培养主要依托三类机构:圣西尔军校(SaintCyr)、自由政治学院和法学院。人们较为熟知

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因为主要培养的是教师和学者,所以并没有被计算在内。其中,圣西尔培

养的是不具备独立思考能力的年轻军官,他们的社会地位大部分归功于其家庭;法学院培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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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78〕

〔79〕

〔80〕

〔81〕

〔82〕

Cf.F.AudrenetJ.-L.Halpérin,Laculturejuridiquefrançaise.Entremythesetréalités(XIXe
-XXesiècles)...,op.cit.,p.191.

LeTemps,8novembre1914;LeTemps,15décembre1917.
LeFigaro,4et8octobre1935.
Occident,10décembre1937.
L’annéepolitiquefrançaiseetétrangère,1939,p.173-177.
Cf.PierreFavre,NaissancesdelasciencepolitiqueenFrance (1870-1914),Paris,Fayard,

1989,pp.8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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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专精于法律的知识精英,即便法学院的学生和老师大多数出身于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

级。〔83〕政治学院则致力于培养外交和行政方面的专门人才。〔84〕然而,两个因素让法学院具

有其他机构所不具备的垄断地位:①法学院培养的学生数量远远超过另外两个机构。圣西尔

军校因为对学生出身有实质的歧视,政治学院因为本身规模的限制,所以学生数量非常有限。

②人们往往认为政治学院构成了对巴黎法学院的挑战,实际上两者的关系更倾向于合作而非

竞争。的确,政治学院的创始人布特米(ÉmileBoutmy,1835~1906)曾针对法学院的教条主

义说:“对我们这样的学校来说,最不该做的就是脱离严肃精神的运动、远离生活的声音。我们

的长处之一就是,大部分的教师并不把自己困在他们的书和手稿包围的孤室中。”〔85〕但因为

政治学院在整个第三共和时期都不能颁发教育部所认可的文凭,所以大部分政治学院的学生

同时也在法学院注册,其中,来自中国的留学生马建忠便是一例。又因为巴黎法学院毕竟云集

了优秀的法学家,所以政治学院经常延请巴黎法学院的教授前来授课。

巴黎法学院又是一直处于危机和丑闻中的第三共和国官方公法学说的阵营。第三共和国

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一直不曾有一部宪法,作为学科的法国宪法学却是在这段时间建立的。在

宪法先后于1882年和1889年分别成为博士和本科阶段必修课后,巴黎法学院在挑选担任宪

法学教师的学者时严格要求其学术观点符合共和主义的宪法观,具体说来,候选人必须全心全

意地接受议会民主制,并且抱持一种立法至上主义的法哲学观念。〔86〕与此同时,共和主义宪

法学的地位也因为巴黎法学院得到的特殊优待而得以维护。巴黎法学院的教师工资本来就是

外省法学院同级别教师的两倍,〔87〕学院本身也能获得更多的政府资助,〔88〕而且巴黎的公法

学博士生数量也往往是所有外省学校公法博士生之总和。

所以,尽管法国的法学教师参与政治活动的比例较低,但法学院、特别是巴黎法学院仍因

为本身是政治生活的重要部分而难以免于政治风波。在民族主义政治运动兴起的时候,法学

院也受到了波及。1925年的“塞尔风波”和1936年开始的“耶慈风波”恰是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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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85〕

〔86〕

〔87〕

〔88〕

Cf.ChristopheCharles,《Latogeoularobe? LesprofesseursdelaFacultédeDroitdeParisàla
BelleÉpoque》,Revued’histoiredesfacultésdedroitetdessciencesjuridiques,7,1988,p.167.

Cf.MargaretheRosenbauer,L’ecolelibredessciencespolitiquesde1871a1896;l’enseignement
dessciencespolitiquessouslaIIIeRepublique,Inaugural-DissertationzurErlangungderDoktorwurde,Mar-
burg-Lahn,Philipps-UniversitätMarburg,1969,p.44.

ÉmileBOUTMY,Noticesurl’Écolelibredessciencespolitiques,1878,Dossiersd’ÉmileBout-
my,Missiond’archivesdeSciencesPo.

Cf.Guillaume Sacriste,La République des constitutionnalistes:professeurs de droit et
légitimationdel’ÉtatenFrance,1870-1914,Paris,LesPressesdeSciencesPo,2011,Ch.IV.

Cf.FrédéricAudrenetCatherineFillon,《LouisJosserandoulaconstructiond’uneautoritédoctri-
nale》,RevueTrimestriellededroitcivil,1,2009,pp.39-76.

奥利乌便曾致信教育部抱怨分配不公。Cf.MarcMilet,《LaFacultédedroitdeParissousla
TroisièmeRépublique:unedominationsanspartage? (1879-1939)》,inJean-LouisHalpérinéd.,Paris,

capitalejuridique(1804-1950):Étudedesocio-histoiresurlaFacultédedroitdeParis,Rued’Ulm,

2011,pp.143-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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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巴黎法学院国际公法教席出缺。学校向公共教学部长提交的名单上,雷恩大学

教授勒弗尔是第一候选人,第戎大学教授塞尔是第二候选人。勒弗尔在政治上是天主教保守

派。塞尔则是左翼和平主义者,强烈地反对法国对鲁尔区的占领、积极支持德国加入国联。2
月25日,部长于巴黎法学院宣布由塞尔出任国际公法教授的时候,在主要由保皇派和天主教

学生组成的保守派学生中引起了轩然大波,认为让在学校名单上排在第二顺位的塞尔取代勒

弗尔完全是政府任人唯亲的结果。于是整个三月,那些加入了法兰西行动或其青年团的学生

在拉丁区组织了多次示威,高喊“去监狱里吧,塞尔!”,并封锁了通往法学院的道路。巴黎法学

院的院长巴特勒密因为制止学生不力,而遭停职。法兰西行动的学生还成功说服巴黎总学生

会宣布全体巴黎学生的总罢课,并得到了一些外省学生会的响应,只有“共和派与社会主义大

学行动”组织的学生才公开反对罢课。此次学潮影响如此深入,甚至当届政府在4月因为财政

计划问题的倒台也与之不无关系。最终,法兰西行动取得了胜利,勒弗尔获任命为巴黎的国际

公法教授。〔89〕

“耶慈风波”某种意义上是塞尔风波的翻版。当墨索里尼执政的意大利在1935年威胁侵

略埃塞俄比亚的时候,耶慈正是埃塞俄比亚国王的国际顾问,并代表埃塞尔比亚在常设国际法

院上起诉意大利。他1935年9月作出了一系列公开声明,表示同情非洲人、支持埃塞俄比亚

抵抗意大利侵略、谴责后者发动战争。此举激怒了支持墨索里尼及其帝国主义行动的法国右

翼势力。于是参与法兰西行动的学生联合了其他的右翼派别,组织了抗议耶慈的活动,并阻止

他继续授课。在长达两个多月的示威活动中,正在倒向法西斯主义的右派学生和反法西斯的

左派学生针锋相对,让气氛十分紧张。到了年底,学生罢课,总共有约76000名学生受到动员,

法学院再次关闭。〔90〕后来成为法国首个社会党国家元首的密特朗(FrançoisMitterrand,

1916~1996)当时也作为极右组织的一员参与了反对耶慈的游行。而一直到1936年底,在海

牙居住以便代理埃塞俄比亚案的耶慈本人必须隐蔽行藏,避免暗杀。〔91〕

塞尔风波首次展现法兰西行动在学生中的影响力,并且让莫拉斯的民族主义在年轻一代

法律人中深深扎根。耶慈风波则说明三十年代中期的法国右派已经高度法西斯化。出生于

1900至1915年之间的法国法学家大多作为学生经历过其中一场风波,他们继而在五十年代

到八十年代的法国占据了共和国总统、部长、最高法院法官,以及各个法学院院长等重要的位

置,所以1925年和1935年的两次风波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样,是形塑这一代法学家集体意识

的重要事件。两次风波说明,过去法国法学家强调学说中立性的努力虽然可以保证学说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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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此次学潮的过程,Cf.VéroniqueAuzépy-Chavagnac,JeandeFabrèguesetlajeunedroite
catholique:AuxsourcesdelaRévolutionnationale,PressesUniversitéSeptentrion,2002,p.66;MarcMi-
let,Lesprofesseursdedroitcitoyens:entreordrejuridiqueetespacepublic,contributionàl’étudedesin-
teractionsentrelesdébatsetlesengagementsdesjuristesfrançais(1914-1995),2001,annexe.

Cf.AlainMonchablon,《Mouvementétudiant1936etmouvementétudiant1968:unecomparaison
impossible?》,Matériauxpourl’histoiredenotretemps,74-1,2004,pp.70-73.

Cf.SimonEpstein,Unparadoxefrançais:AntiracistedanslaCollaboration,antisémitesdansla
Résistance,AlbinMichel,2015,p.111;M.Milet,Lesprofesseursdedroitcitoyens...,op.cit.anne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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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倾向于特定的政治风潮,〔92〕却无法保证法学院不受政治运动波及。诸如法兰西行动这

样的民族主义政治运动,并不是通过科学上的辩论,而是通过煽动年轻学生采取行动,实现对

法学院、法学教育的影响。在两次风波中,受到威胁的法学家本人、巴黎法学院的院长、他们的

同事,都选择了沉默,而不是公开表达立场,又令法学家整体更加被动。

从此,支持普世主义立场的人和其他与民族主义针锋相对的人在法学院逐渐失去了吸引

力。民族主义伴随着法兰西行动在法学院站住了脚跟。深受民族主义鼓舞的法史学家伯纳卡

斯(JulienBonnecase,1878~1950)〔93〕称自然法为“第二种法学浪漫主义”,“无法提出清晰的

改革方案”。〔94〕他转而提倡一种“纯粹是政治性的”帝国主义的法哲学,〔95〕其基础在于“每个

个体或集体的存在都有自我发展和支配别人的倾向”。〔96〕而且,既然国际法的主体是国家和

民族,那么“在国际法的阐述中,就必须有限考虑种族帝国主义所形构的那种独特倾向”,而且

“要是我们想要在国际法上有所作为,就绝不能忘记种族帝国主义”。〔97〕所以,从三十年代

起,作为一种政治运动的民族主义,确确实实找到了影响法学院和法学的方式,并在法学中找

到了回音。

对于自然法学来说,失去的不仅仅是这一代的青年,同样还有他们的学生。促使自然法在

19世纪末复兴的动力至此再也无法驱动新一代的法学家转向对自然法的研究。虽然也有维

莱(MichelVilley,1914~1988)力主复兴自然法,但毕竟是孤例,甚至连他自己的学生都无法

吸引。

四、结 论

作为政治运动的民族主义在政治和实证法体系内都留下了印记。它在法学理论上亦产生

了影响。法律科学与美好年代的普世主义信仰渐行渐远,也不再自满于主张自己的体系立足

于普遍人性了。首先通过构成国际秩序的国际条约所选择的词汇,然后经由讨论国内法时对

相应词汇的接受,法律界慢慢接受了“个人首先是民族一员”的观点。尽管民族主义自身对成

体系的理论并不感兴趣,却也既作为一种政治领域的替代性方案、与对君主制的旧梦结合而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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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93〕

〔94〕

〔95〕

〔96〕

〔97〕

Cf.DominiqueGros,《Lalégitimationparledroit》,in MarcOlivierBaruchetVincentDuclert
(éd.),Serviteurdel’État,Paris,LaDécouverte,2010,pp.17-37.

伯纳卡斯本人在1940年陷入了一场丑闻。他参军的儿子遭德军俘虏,在战俘营中遇见了一些波

尔多同乡。年轻波尔多战俘的父母因而希望伯纳卡斯利用影响力让德国人释放他们的儿子。伯纳卡斯虽然

答应,却要求这些父母支付报酬。Cf.MarcMalherbe,LaFacultédeDroitdeBordeaux :(1870-1970),

PressesUnivdeBordeaux,1996,p.158.
JulienBonnecase,Lapenséejuridiquefrançaisede1804àl’heureprésente:sesvariationsetses

traitsessentiels,Bordeaux,Delmas,1933,vol.II/II,p.261.
JulienBonnecase,Philosophiedel’impérialismeetsciencedudroit:l’œuvred’ErnestSeillière,

saportéejuridique,Bordeaux,Delmas,1932,p.24.
Ibid.
Supranote95,p.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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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共和国,也作为一种信念、让法学家远离对于自然法而言不可或缺的普世主义。曾经用于回

应特定时代社会政治需要的自然法理论本身也无法在风波诡谲的政治运动中独善其身。追求

普世性和理想性法律体系的话语慢慢淡出人们对法律的讨论。但普世性毕竟是一种自然法无

论如何割舍不掉的特征。如果说自然法学已经在语境变迁中无数次改变自我以适应新的情

势,这一次,面对民族主义的自然法注定失败。

本文的首要目标当然是解释为何在19世纪末复兴的自然法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

心态变迁中苦力维持,却在1930年左右兵败如山倒。国际上,政客与外交家认为通过保证小

民族之自主地位和自决权便可以预防惨祸再次发生,所以推出了围绕着“民族”话语建立的一

套国际秩序;国内则是民族主义者如法兰西行动的支持者用激进政治活动的方式,既搅动天主

教法学家的立场,又煽动法学院的右派学生,从而让自然法让位于民族主义思潮。但是,其中

也有国际法学界整体实证主义倾向从而不加反思地接受条约使用的语言、法学家避免涉足政

治讨论从而对政治的侵入无能为力的原因在内。捍卫学说的中立性而拒绝参与政治议题不失

为一个崇高的理想,但法学家、法学院、法学教育却是政治社会中的部分,难以在政治运动或风

潮中独善其身。从这个角度来说,本文或许也能为反思科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提供一个借鉴。

Abstract:TheriseofmodernFrenchNationalismintheinterwarperiodledtothedeclineofthedoc-

trineofNaturalLawthatrevivedbytheendofthe19thcentury.Itwashardlypossibletoreconciletheo-

riesofNaturalLawDoctrinebasedonuniversalismandthatofNationalismwhichunderlinesparticulari-

ty.Theinternationallegalsystematthattimewasbuiltuponthetreatiesthatsoughttomaintainpeace

bymeansofself-determinationofethnicminorities,introducingthevocabularyof“nations”ininterna-

tionallaw.Bythebiasoflegalpositivisminlegalscholarship,thisvocabularybecamedominantinboth

internationallawandinternallaw.Legalstudiessincethenabandonedthebeliefofuniversalityandnatu-

ralizedtheseparationamonggroups.Meanwhile,nationalism,apoliticalmovement,alsohadgreatim-

pactonlegalstudiesandeducation.UndertheleadershipofCharlesMaurras,“FrenchAction”playeda

significantroleinpushingcatholiclawyersaswellasrightwingstudentstochangetheiracademicstand-

pointandfollowthepoliticalnecessity.Twostudents’movementsagitatedbyFrenchActiondemonstrate

itscapabilitytoinfluencepersonnelandteachingsoflawfaculties.

KeyWords:Nationalism;NaturalLawDoctrine;France;WorldWars;French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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